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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编外人员招聘公告
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，优化干部职工队伍结构，经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根据《平南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申请增加不动产登记聘用人员的请示》（平自然资报〔2019〕83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0名平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编外人员（日工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目的

各个岗位正常替补流动人员引起的职位空缺。
二、招聘人数：专业技术人员10人。

三、招聘形式
针对单位招聘岗位类型需求,我单位采用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。
四、招聘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有较高事业心和责任感；
（二）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（1984年5月1日至2001年5月1日期间出生）；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
（四）要求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，不限专业，会计、土地管理、地理信息系统、测绘工程、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、土木工程相关管理等专业，在同等条件下有自然资源工作经验的优先聘用。
五、信息发布渠道
发布信息：2019年5月30日—2019年6月5日，在平南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、龚州网等媒体发布公开招聘公告。

六、招聘报名时间 
1.报名时间、方式、地点及联系电话。

报名时间：2019年6月6日—2019年6月11日(4个工作日,不含双休日),报名时间截止2019年6月11日18:00,逾期不再接受报名。

    报名方式：只接受应聘者本人现场报名，不接受电话或网上报名，报名需填写《平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应聘报名表》。

报名地点：平南县自然资源局人事股。
联系人：刘晓
联系电话：0775-7826282。
2.报名需提交的材料

需提交的材料：身份证、学历证、简历、无犯罪记录（需到所在辖区派出所出具）。

以上相关证书在报名时提交复印件1份，所需证件在报名时验原件;2寸免冠彩色相片2张。
3.资格审查（2019年6月12日）
按照招聘岗位的职位要求和条件，由平南县自然资源局人事股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审，审查重点是报名人员的身份、年龄、学历、专业问题等，对符合条件的报领导小组进行复审，对通过资格审查的，可以参加面试，县自然资源局组成面试工作小组，由县自然资源局人事股通知应聘人员进行面试，资格审查不通过的，不作另行通知。

七、面试

（一）面试时间和地点

面试时间：2019年6月14日，地点：待定(以通知为准)。

（二）面试方式：采用结构化面试的方式。

（三）公布面试成绩：面试当日在考点公布。

八、公示
面试通过者，按程序在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大楼一楼党务公开栏进行公示。

九、聘用
新聘人员试用期1个月，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后，正式聘用，聘用期限暂定1年（含试用期）。聘用期满后如用人单位需继续用人的，经考核，可优先续聘。如试用不合格则依照合同予以解聘。获聘用人员由用人单位与其签订聘用劳动合同，实行人事代理制，不办理入编手续。

聘用人员在聘用期间辞工的，在面试成绩有效期内，根据考生报考岗位的情况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

十、工资待遇和经费来源

     所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属于政府聘用制职员,工资待遇参照《关于调整我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聘用制职员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》（平人社发〔2018〕98号）文件执行。聘用人员不享受县年终绩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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